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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令第30号第一条 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

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

二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及将有

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

住所地的县级工商行政治理部门（以下简称动产抵押登记机

关）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动产抵押

登记可由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第三条 当事人

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经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

登记书》；（二）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证实或者自

然人身份证实文件。委托代理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还应

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实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第四条 《动产抵押

登记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一）抵押人及抵押权人名称

（姓名）、住所地；（二）代理人名称（姓名）；（三）被

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四）担保的范围；（五）债务人

履行债务的期限；（六）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

况、所在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七）抵押人、

抵押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第五条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受理登记

申请文件后，应当当场在《动产抵押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

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第六条 动产抵押合同变更、



《动产抵押登记书》内容变更的,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或者其

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到原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办

理变更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

原《动产抵押登记书》；（二）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

者盖章的《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三）抵押合同双方当

事人主体资格证实或者自然人身份证实文件。委托代理人办

理动产抵押变更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实文件和

授权委托书。第七条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受理变更登记申请文

件后，应当当场在《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

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第八条 在主债权消灭、担保物

权实现、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等情形下，动产抵押合同双方

当事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到原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

注销登记。办理注销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

文件：（一）原《动产抵押登记书》；（二）《动产抵押变

更登记书》；（三）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四）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

格证实或者自然人身份证实文件。委托代理人办理动产抵押

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实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第九条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受理注销登记申请文件后，应当

当场在《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

并注明盖章日期。第十条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加盖动

产抵押登记专用章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变更

登记书》、《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设立《动产抵押登记簿

》，供社会查阅。 《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变更登

记书》、《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各一式四份，动产抵押合

同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动产抵押登记机关留存两份，其中



一份留作动产抵押登记档案，一份置备于《动产抵押登记簿

》中。第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持合法身份证实文件，

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查阅、抄录或者复印有关动产抵押登记

的资料。第十二条 反担保及最高额抵押适用本办法。第十三

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负责解释。第十四条 本办

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原《企业动产抵押

物登记治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治理局第35号令）废止。 

附件： 1、动产抵押登记办理须知 2、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

机关存档）（略） 3、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权人保存）（

略） 4、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人保存）（略） 5、动产抵押

登记书（置备于登记薄）（略） 6、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

登记机关存档）（略） 7、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抵押权人

保存）（略） 8、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抵押人保存）（略

） 9、动产抵押登记变更书（置备于登记薄）（略） 10、动

产抵押注销登记书（登记机关存档）（略） 11、动产抵押注

销登记书（抵押权人保存）（略） 12、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

（抵押人保存）（略） 13、动产抵押注销登记书（置备于登

记薄）（略） 14、抵押物概况（附页）（略）国家工商行政

治理总局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1： 动产抵押登记须知 

为了您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请在填写登记书前

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须使用标准A4纸张、黑色钢

笔或签字笔填写登记书。 二、申请人应当保证其所提供的材

料及信息真实有效。登记书内容应当与抵押合同以及主合同

相关内容一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

八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

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下列动产不得抵押： （一）学校、

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二）所有权、

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三）依法被查封、扣押、

监管的财产；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

产。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

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治理部门

办理登记。 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

二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

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的，应当向

抵押人住所地的县级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办理登记。 六、国家

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当事

人申请动产抵押登记，应向工商行政治理局提交下列文件： 

（一）经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登

记书》； （二）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证实或者自然

人身份证实文件。 委托代理人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还应提

交代理人身份证实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七、国家工商行政治

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六条规定，动产抵押合同变

更、《动产抵押登记书》内容变更的，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

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到原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办理变更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原《动产抵押登记书》； （二）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 （三）抵押合同

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证实或者自然人身份证实文件。 委托代

理人办理动产抵押变更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实



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八、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动产抵押

登记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主债权消灭、担保物权实现、债

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等情形下，动产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或者

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到原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办理注销登记应当向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

）原《动产抵押登记书》； （二）《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

； （三）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动产抵押注

销登记书》； （四）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证实或者

自然人身份证实文件。 委托代理人办理动产抵押注销登记的

，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实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九、国家

工商行政治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有

关单位和个人可以持合法身份证实文件，向登记机关查阅、

抄录或者复印有关动产抵押登记的资料。 十、国家工商行政

治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反担保及最

高额抵押登记适用此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